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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C_E4_BC_c35_512601.htm 第一节健康保险概述 一、

健康保险的概念 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

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

获得补偿的一种保险。按照保险责任，健康保险分为疾病保

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等。 二、疾病成立的条件 (一)

必须是由于明显非外来原因所造成的 (二)必须是非先天的原

因所造成的 (三)必须是由于非长存的原因所造成的 三、健康

保险的特征 (一)保险期限 除重大疾病等保险以外，绝大多数

健康保险尤其是医疗费用保险常为一年期的短期合同， 在整

个缴费期间可以采用均衡的保险费率。 (二)精算技术 人寿保

险在制定费率时主要考虑死亡率、费用率和利息率，而健康

保险则主要考虑疾病率、伤残率和疾病(伤残)持续时间。而

健康保险费率的计算以保险金额损失率为基础，年末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一般按当年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存。此外，健

康保险合同中规定的等待期、免责期、免赔额、共保比例和

给付方式、给付限额也会影响最终的费率。 (三)健康保险的

给付 补偿原则是指“被保险人获得的补偿不能高于其实际损

失”，费用型健康保险适用该原则，是补偿性的给付；而定

额给付型健康险则不适用。 (四)经营风险的特殊性 健康保险

的风险还来源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服务的数量和价格在

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决定，作为支付方的保险公司很难加以控

制。 (五)成本分摊 在健康保险中，保险人对所承担的医疗保



险金的给付责任往往带有很多限制或制约性条款。 (六)合同

条款的特殊性 除适用一般寿险的不可抗辩条款、宽限期条款

、不丧失价值条款等外，还采用一些特有的条款，如既存状

况条款、转换条款、协调给付条款、体检条款、免赔额条款

、等待期条款等。 (七)健康保险的除外责任 第二节健康保险

的种类 一、个人健康保险 个人健康保险是指以单个自然人为

投保对象的健康保险。 个人健康保险保单的投保人与被保险

人通常为同一人。 个人健康保险的主要险种包括医疗保险、

疾病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 (一)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指以约定的医疗费用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即

提供医疗费用保障的保险，它是健康保险的主要内容之一。 

医疗保健的范围很广，一般依照其医疗服务的特性来区分，

主要包含：医生的门诊费用、药费、住院费用、护理费用、

医院杂费、手术费用、各种检查费用等。 1．医疗保险的主

要类型。下面介绍的是几种常见的医疗保险，即普通医疗保

险、住院保险、手术保险和综合医疗保险。 (1)普通医疗保险

。 其主要包括门诊费用、医药费用、检查费用等。 (2)住院保

险。 住院保险的费用项目主要是每天住院房间的费用、住院

期间医生费用、利用医院设备的费用、手术费用、医药费等

。 (3)手术保险。这种保险提供因病人需做必要的手术而发生

的费用。这种保单一般是负担所有手术费用。 (4)综合医疗保

险。 2．医疗保险的常用条款。 (1)免赔额条款。 免赔额的计

算一般有三种：一是单一赔款免赔额，针对每次赔款的数额

。二是全年免赔额，按全年赔款总计，超过一定数额后才赔

付。三是集体免赔额。针对团体投保而言，规定了免赔额之

后，小额的医疗费由被保险人自负，大额的医疗费用由保险



人承担。 (2)比例给付条款。或称共保比例条款。 对于保险人

医疗保险金的支出均有比例给付的规定，即对超过免赔额以

上的医疗费用部分采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共同分摊的比例给

付办法。 (3)给付限额条款。 (二)疾病保险 疾病保险指以疾病

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疾病保险的给付方式一般是在确

诊为特种疾病后，立即一次性支付保险金额。 1．疾病保险

的基本特点。(1)个人可以任意选择投保疾病保险，作为一种

独立的险种，它不必附加于其他某个险种之上。(2)疾病保险

条款一般都规定了一个等待期或观察期，等待期或观察期一

般180天(不同的国家规定可能不同)，被保险人在等待期或观

察期内因疾病而支出的医疗费用及收人损失，保险人概不负

责，观察期结束后保险单才正式生效。(3)疾病保险为被保险

人提供切实的疾病保障，且程度较高。 (4)保险期限较长。疾

病保险一般都能使被保险人“一次投保，终身受益”。保费

交付方式灵活多样，且通常设有宽限期条款。(5)疾病保险的

保险费可以按年、半年、季、月分期交付，也可以一次交清

。 2．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在国内比较流行，保障

的疾病一般有心肌梗塞、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癌症、脑中风

、尿毒症、严重烧伤、暴发性肝炎、瘫痪和重要器官移植手

术、主动脉手术等。 (1)重大疾病保险按保险期间划分，可以

分为定期和终身两类： 定期重大疾病保险为被保险人在固定

的期间内提供保障，固定期间可以按年数确定(如10年)或按

被保险人年龄确定(如保障至70岁)。有的公司将定期重大疾

病保险设计为“两全”的形态，即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未

患重大疾病且生存至保险期末也可获得保险金，有的还提供

等额的身故和高度残疾保障。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为被保险人



提供终身的保障。“终身保障”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重疾

保障为被保险人终身提供，直至被保险人身故；另一种是指

定一个“极限”年龄(如100周岁)，当被保险人健康生存至这

个年龄时，保险人给付与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相等的保险金，

保险合同终止。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产品都会含有身故保险责

任，费率相对比较高。 (2)按给付形态划分，重大疾病保险有

提前给付型、附加给付型、独立主险型、按比例给付型、回

购式选择型五种。①提前给付型重大疾病保险产品保险责任

包含有重大疾病、死亡和(或)高度残疾，保险总金额为死亡

保额，但包括重大疾病和死亡保额两部分。 ②附加给付型重

大疾病保险产品通常作为寿险的附约，保险责任也包含有重

大疾病和死亡高残两类。 ③独立主险型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包

含的死亡和重大疾病责任是完全独立的，各自的保额为单一

保额。 ④按比例给付型重大疾病保险产品针对重大疾病的种

类而设计，同时可应用于以上诸型产品中，主要考虑某一种

重大疾病的发生率、死亡率、治疗费用等因素，被保险人罹

患某一种重大疾病时按照重大疾病保险金总额的一定比例给

付，其死亡保障不变。⑤回购式选择型重大疾病保险产品针

对前文述及的提前给付型产品存在的因领取重大疾病保险金

而导致死亡保障降低的不足，规定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金后，如被保险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后仍存活，可以按照某固

定费率买回原保险总额的一定比例(如25％)，使死亡保障有

所增加； 此型产品最早出现在南非，在澳大利亚和英国非常

普遍，在我国尚属空白。回购式选择带来的逆选择是显而易

见的，因此对于“回购”的前提或条件的设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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